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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民生

记者在德城区一些药店看到

处方药不用处方也能买
德城区11日起

进行犬只登记

本报9月9日讯(见习记者 曹宏
源 祁小敏) 处方药是为保证用药

安全，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审定的，需

凭医师或具有处方权的医疗专业人员

开出，并在医师、药剂师等专业人员的

指导下方可使用的药品。而记者在德

州多家药店看到，有些处方药无需处

方，就可以买到。

不拿处方照买药

店内医生形同虚设

在三八路的一家药店，记者称要

购买消炎药，一位服务员给推荐了青

霉素和阿莫西林胶囊，但并未向记者

索要医生所开处方。在东方红路的一

家药店，记者点名买青霉素，服务员答

复，青霉素没货了，可用阿莫西林，同

样可以消炎。记者问：“阿莫西林是处

方药，没处方能开吗？”这名服务员说，

店内有医生，一会儿开个处方就行。但

是直到记者付账离开，医生也未开处

方。随后，记者在德城区的几家药店购

买处方药大都一路绿灯。

记者又以购买安眠药进行暗访。

大多数药店称，安眠药属国家禁忌药

品，药店随便出售安眠药是违法的，不
予售卖。最后记者“失望而归”。

据水电十三局医院药械科李主任

介绍，处方药大多属于以下几种情况：

上市的新药，对其活性或副作用还要

进一步观察；可产生依赖性的某些药

物，例如吗啡类镇痛药及某些催眠安

定药物等；药物本身毒性较大，例如抗

癌药物等；用于治疗某些疾病所需的

特殊药品，如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这

些药需经医师开出处方并在医师指导

下使用。

商家不提醒

患者不知道

国家对于处方药的售卖有明确规

定，药店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处方药

警示牌。记者看到，多数药店均标注了

处方药的提醒字样，但这些提醒字样
形同虚设。

在新华路的一家药房，市民陈

女士因拉肚子购买了一盒诺氟沙

星。当记者告知这是处方药，需要有

医生的处方才可购买时，陈女士说：

“我每次拉肚子都用这个药，药店从

未告诉我这是处方药，所以一直不

知道。”

据市立医院一名内科医生介绍，

诺氟沙星是抗生素类药品，年满18岁

的成年人才可使用此药。长期过量使

用会引起抗生素性肠炎。这位医生举

例说，患者使用青霉素药片的话，是需

要做皮试的，如果有过敏反应，应当禁

止使用。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不少市民并

不十分了解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区

别，不少药店在售卖过程中，也没有起

到提醒消费者的义务，为不凭单开药

提供了便利。

本报9月9日讯(见习记者

牟张涛) 自本月11日起，养
犬人需到所在社区居委会领

取《养犬登记表》，并与社区居

委会签订《养犬责任书》，办理

登记证及犬牌。记者了解到各

社区已对犬只登记做好准备，

有部分社区9日已开始行动。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各社

区均已张贴养犬公告和准养
犬名单及免疫机构招贴，养犬

市民称对养犬细则已了解，准

备11日到社区居委会登记。

街道办事处也做好指导

和辅助工作，广川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谢女士告诉记者，街

办已派十余名工作人员对下

辖10个社区进行指导和辅

助，争取将犬只登记工作做到

万无一失。


